面试复试考生纪律须知

一、考试当天，考生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、笔试准考证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，等待工作人员依次查验。规定时间未到考点者视为放弃考试资格。面试复试期间，不得穿着带有明显从业单位或醒目特殊标志及记号的制服。

二、考生须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。报到后未经授权不得再使用任何通信工具。所携带的通讯工具必须关闭并主动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并接受金属探测扫描。其他电子产品不得在测试过程中使用网盘、云端、微信、QQ等有网络传输、通讯功能类软件，否则一经发现，作违纪处理。
三、考试前，考生应在指定区域通过现场抽签方式确定参加考试的顺序，并由引导人员统一引导考生在指定区域进行实操测试和面试。同岗位考生同时进行专业化技能实操，并按照面试抽签的顺序依次进行面试。面试前，应按时统一向工作人员提交实操测试成果文件及电脑录屏文件。
四、进入面试考场时，考生需将本人的有关证件交工作人员核对；考试开始后，以岗位抽签号为考生代号。未经授权，考试过程中不得透露本人姓名及其他个人信息。考生所提交的成果中文件，也不得出现考生姓名等明显个人信息。
五、实操测试及面试过程严格按照附件3《专业化技能实操考核办法及要求》中对于流程及设备使用的要求进行。随意违反者，将可能作违纪处理，取消测试资格。

六、面试过程，考生不得要求考官及工作人员解释试题，不得与其他考生讨论试题或制作过程，也不得在面试过程中向考官反问。
七、考生考试结束后，由引导员带出考场，并按要求退出考点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，不得与未进行考试的考生接触。如有此类情况发生，已结束考试的考生将被取消面试成绩，未考试的考生将被取消考试资格。面试复试成绩将在全部面试结束后，通过网站统一发布。
八、考生退场时不得带走试题等任何考试资料。电脑里所储存的数据、素材、成果等资料均属于考试涉密信息，离场时应在工作人员完成拷贝保存后彻底删除。不得外泄考试资料及素材。
九、考生须遵守考场纪律和保密规定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随意走动、喧哗。若出现考生违纪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宣布取消考试资格或宣布成绩无效。
